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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1年 10 月下发了《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

号），要求在上海等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其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监测

和报告是开展碳排放交易和排放管理的基础性工作。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

《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本

市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报告方法等技术文件。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指导和规范本

市港口、机场、铁路等运输站点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程中，

按照国家在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文

献资料，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

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关反馈意见。

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孚宝港务有限公司、上

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铁路局、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和港口管理局、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环境能源

交易所。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齐康、金韬、潘洲、蒲军军。 

本方法咨询专家：朱建忠、王煜、王大军、冯震华、闻君、刘世飞、董蓉、刘继未、

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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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港口、机场、铁路等运输站点行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

与报告。本方法所指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暂不纳入。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 

《能源统计工作手册》（国家统计局能源司，2010） 

GB/T21339-2008   港口能源消耗统计及分析方法 

JT/T25-2009      港口能量平衡导则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边界确定 

运输站点行业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主要包括排放主体所管理的港区、机场或铁路站点

范围内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港口、机场、铁路站点行业具体核算边界如下： 

3.1 港口 

港口排放主体的边界范围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基本一致，包括

排放主体所管理港区内用于装卸生产、辅助生产等活动中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接排放和间

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由港区范围内排放主体所有并行使管理职责的燃油装卸设备、

场内运输车辆、锅炉等燃烧设备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港区范

围内排放主体自用的外购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排放。道路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

的排放暂不纳入。 

3.2 机场 

机场排放主体的边界范围为排放主体所拥有并行使管理职责的机场航站楼以及能源中

心相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由机场航站楼及能源

中心内锅炉、热电联产系统等燃烧设备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

航站楼及能源中心外购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排放。 

航站楼建筑内部分区域对外出租经营，由承租方独立向能源供应商缴付能源费用的，

或者承租方相关能源费用由排放主体按照计量数据代收代缴的，该部分能源消耗所导致的

排放暂不计入机场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 

3.3 铁路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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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站点排放主体的边界范围为排放主体所拥有的且行使管理职责的客运车站建筑相

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包括锅炉等燃烧设备由于化石

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相关外购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 

客运车站建筑内部分区域对外出租经营，由承租方独立向能源供应商缴付能源费用的，

或者承租方能源相关费用由排放主体按照计量数据代收代缴的，该部分能源消费量所导致

的排放不计入核算范围。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按（1）式： 

        =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直接排放量 间接排放量             （1） 

式中，直接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包括外购电力、热力

所导致的排放。具体排放类型和排放范围示例参见表 4-1。 

表 4-1 排放类型和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直接排放 

锅炉等设备燃烧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机场热电联

产系统燃烧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港区场内运输车辆或装

卸设备燃烧柴油、汽油、液化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4.1.1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是指核算边界范围内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计算公

式按（2）式：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2） 

式中： 

k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外购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瓦时

(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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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主要基于各种燃料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

计算公式按（3）式：  

 
i

iiii ）氧化率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12
44

  
（3） 

式中： 

i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如天然气、柴油和其他燃料等，单位为

吨或立方米（t 或 m3）； 

燃料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焦/立

方米（TJ/t 或 TJ/ m3）； 

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十亿千

焦（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分数（%）表示。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即外购电力、热力的消耗量）根据核算期限内供应商针

对上述规定的边界范围出具的月度结算账单加总获得。如不能提供月度结算账单或按月度

加总的，则按核算期初和期末相关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数据计算获得。 

2）化石燃料消耗量数据根据核算期限内供应商针对上述规定的边界范围出具的月度或

各批次结算账单加总获得。如不能提供月度或批次结算账单，或不能按月度或批次加总的，

则按核算期初和期末相关能源计量器具的计量数据计算获得。燃油消耗量按密度计算获得

时，可采用与供应商购销合同中提供的密度数值，如购销合同中无该参数，则参考附录A所

列缺省值。 

两家以上排放主体共用锅炉等燃烧设备或电力设备时，如各排放主体配备单独计量装

置的，则应按计量确定其消耗量；如各使用方无单独计量，但有能源消费量分摊协议，则

应按照分摊协议计算；如没有能源消费量分摊协议的，且没有分单位计量装置的，则计入

设备拥有方的消耗量。 

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标准。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及对应能源品种的氧化率等相关参数直接

采用缺省值，具体参见附录 A。 

2）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购销合同上所列数值，如购销合同上无该数值，则采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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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国家、行业或地方标

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

定，并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库燃料为检测基准，每批次入库燃料至少进行 1次检

测，取全年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

相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替代数据

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2）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负荷变

化时的数据； 

3）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和

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

监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监测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注册地址和联

系方式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信息； 

3）边界内能源利用情况，包括能源品种、能源购买方式、能源费用的缴付情况等； 

4）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能源消耗量）的获取和相关参数（如

低位发热值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采用检测的方法，应提供参数的

检测说明； 

5）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门。排放主体

应对检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5.2 监测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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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主体应根据监测计划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

测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量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或存储量记录等方式。相关参数

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

方式对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则应遵循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监测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注册地址和联

系方式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信息； 

3）边界内能源利用情况，包括能源品种、能源购买方式、能源费用的缴付情况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的一致性、

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对应

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真实性声明。 

年度排放报告格式见附录 C。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理进行质量

控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

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

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

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量的原始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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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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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外购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 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表 A-2 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碳氧化率 
天然气 15.3t-C/TJ① 38.9×103KJ/m3② 0.99① 

焦炉煤气 13.6t-C/TJ① 17.4×103KJ/m3② 0.99② 
管道煤气 12.2t-C/TJ① 15.8×103KJ/m3② 0.99② 

柴油 20.2t-C/TJ① 43.3×103KJ/Kg② 0.98① 
汽油 18.9t-C/TJ① 44.8×103KJ/Kg② 0.98① 

燃料油 21.1t-C/TJ① 40.2×103KJ/Kg② 0.98① 
一般煤油 19.6t-C/TJ① 44.8×103KJ/Kg② 0.98① 
无烟煤 27.5t-C/TJ① 23.2×103KJ/Kg② 0.94① 
烟煤 26.1t-C/TJ① 22.4×103KJ/Kg② 0.93① 
褐煤 28.0t-C/TJ① 14.1×103KJ/Kg② 0.96① 

液化石油气 17.2t-C/TJ① 47.3×103KJ/Kg② 0.98① 
液化天然气 17.2t-C/TJ① 41.9×103KJ/Kg② 0.98① 
数据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②《中国

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2007）。 

 

表 A-3 燃油密度缺省值 

燃料品种 密度 

柴油 0.86kg/L 

汽油 0.73kg/L 

燃料油 0.92kg/L 

一般煤油 0.82kg/L 

数据来源：《能源统计工作手册》（国家统计局能源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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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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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本信息 

表 B-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相关信息 

企业全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企业对应站点（港口/机场/铁路站点）名称和地址 

港口（站点）1  地址  

港口（站点）2  地址  

港口（站点）3  地址  

监测计划相关信息 

监测计划类别 □新计划     □更新的计划 

姓名  部门  职务  监测计划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简述（成立时间、规模、所有权结构、子公司/分公司/母公司情况、运营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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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筑数量如超出 3栋，或以上空白内容如不够，请自行加行加页描述。

（二）核算边界和排放设施信息 

表 B-2 核算边界和排放设施信息 

港口/机场/铁路站点名称： 

核算边界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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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边界情况说明（站点的“四至”情况、地块编号等） 

 

 

 

排放设施相关信息 
核算边界内排放设施信息（建筑名称、建筑面积、建筑主要用电、用气、用油、用热、用

煤设备信息、能源中心输入和输出能源品种、排放主体所属场内运输车辆数量、装卸设备

种类和数量等） 

 

 

 

 

 

 

 

 

 

 

 

 

核算边界内建筑使用情况（自用建筑面积；对外出租区域的建筑面积、位置、承租方、能

源费用缴付方式）： 
自用建筑面积              平方米； 
出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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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租方                       ；  建筑面积      平方米；位置              ； 

能源费用缴付方式                      。 

2、承租方                       ；  建筑面积      平方米；位置              ； 

能源费用缴付方式                      。 

3、承租方                       ；  建筑面积      平方米；位置              ； 

能源费用缴付方式                      。 

4、承租方                       ；  建筑面积      平方米；位置              ； 

能源费用缴付方式                      。 

5、承租方                       ；  建筑面积      平方米；位置              ； 

能源费用缴付方式                      。 
注：每栋建筑填写 1张表格，如有多栋建筑或建筑内承租方超过 5个，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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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氧化碳排放信息 

表 B-3 活动水平数据的获得方法  

序号 燃料品种 获取方式 活动水平数据获得方法 

1 外购电力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2 外购热力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3 天然气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4 煤气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5 液化天然气（LNG/NGL） □ 罐装   □ 管道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6 液化石油气(LPG) □ 罐装   □ 管道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7 柴油 
□ 公共加油站 

□ 自备加油站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8 汽油 
□ 公共加油站 

□ 自备加油站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9 燃料油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10 煤油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11 煤 ———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12 其他__________  □ 单据   □ 计量   □ 估算   □ 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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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低位热值的获得方法 

低位热值（TJ/ m3或 TJ/t） 序

号 
燃料品种 

来源 备注 

1 天然气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2 煤气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3 液化天然气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4 液化石油气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5 柴油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6 汽油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7 燃料油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8 煤油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9 煤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10 其他__________ □缺省值   □购销单据值   □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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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确定性说明 

表 B-5 不确定性说明 

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降低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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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上海市运输站点行业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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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本信息 

表 C-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相关信息 

企业全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企业对应站点（港口/机场/铁路站点）名称和地址 

港口（站点）1  地址  

港口（站点）2  地址  

港口（站点）3  地址  

监测计划相关信息 

监测计划类别 □新计划     □更新的计划 

姓名  部门  职务  监测计划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简述（成立时间、规模、所有权结构、子公司/分公司/母公司情况、运营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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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筑数量如超出 3栋，或以上空白内容如不够，请自行加行加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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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表 C-2 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监测实施是否与计划一致 □是      □否 

监测计划是否更改 □是      □否 

监测计划更改说明与相关附件 

 

 

 

 

 

 

 

 

 

 

 

 

 

 

 

 

 

 

 

 

 

 

 

 

 

 

 

（三）排放核算 

1、电力、热力间接排放量 

表 C-3 间接排放量核算表 

能源品种 
外购量（104kWh

或 106KJ） 
排放因子 

年度 CO2排放

量（t） 
电力  7.88 t CO2/104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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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  0.11 t CO2/106KJ  
间接排放量  

 



23 

2、直接排放量 

表 C-4 直接排放核算表（缺省值） 

（1）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中缺省值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请使用下表进行计算： 

序 
号 

燃料品种 消耗量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碳转换成 

二氧化碳系数 
年排放量 
（t） 

备注 

1 天然气(m3)  38.9×10-6TJ/m3 15.3t-C/TJ 0.99 44/12   
2 管道煤气(m3)  15.8×10-6TJ/m3 12.2t-C/TJ 0.99 44/12   
4 柴油(t)  43.3×10-3TJ/t 20.2t-C/TJ 0.98 44/12   
5 汽油(t)  44.8×10-3TJ/t 18.9t-C/TJ 0.98 44/12   
6 燃料油(t)  40.2×10-3TJ/t 21.1t-C/TJ 0.98 44/12   
7 煤油(t)  44.8×10-3TJ/t 19.6t-C/TJ 0.98 44/12   
8 无烟煤(t)  23.2×10-3TJ/t 27.4t-C/TJ 0.94 44/12   
9 烟煤(t)  22.4×10-3TJ/t 26.1t-C/TJ 0.93 44/12   
10 褐煤(t)  11.9×10-3TJ/t 28.0t-C/TJ 0.96 44/12   
11 液化石油气(t)  47.3×10-3TJ/t 17.2t-C/TJ 0.98 44/12   
12 液化天然气(t)  41.9×10-3TJ/t 17.2t-C/TJ 0.98 44/1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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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直接排放核算表（检测值） 

低位热值采用检测值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请使用下表进行计算（每品种填写一个表格）： 

燃料品种  低位热值来源 □购销合同值      □自行检测值 

批次编号 
本批次燃料购入量 

（t 或 m3） 
本批次低位热值 
（TJ/t 或 TJ/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碳转换成 
二氧化碳系数 

年排放量 
（tCO2） 

1     44/12  
2     44/12  
4     44/12  
5     44/12  
6     44/12  
7     44/12  
8     44/12  
9     44/12  
10     44/12  
11     44/12  
12     44/12  

合计  
注：上表中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按照表 C-4 表中所列缺省值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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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放量汇总 

表 C-6 排放量汇总 

排放类型 排放量（单位：t） 
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总排放量  

（五）不确定说明 

表 C-7 不确定性说明 

列举可能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及为降低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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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说明 

表 C-8 其它需要说明事项及附件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七）真实性声明 

表 C-9 真实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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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陈述 

本年度排放报告完整、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本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对于核算某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总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

累加得到。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得到总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误差传播

定律，二是使用蒙特卡罗或类似的技术，蒙特卡罗主要适用于模型方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

传播定律法。对于单个排放主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播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

误差传播公式，二是乘除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

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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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是 n 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如某企业有两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分别为 30±2%吨和 40±10%吨，根据（1）

式误差传播公式可计算该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不确定性为： 

%78.5
70

04.4

4030

)1.040()02.030( 22





cU

 

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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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如某企业一年内褐煤消费量 9000±5%吨，褐煤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2.1±10%吨二

氧化碳/吨褐煤，则该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为： 

%2.11%)10(%)5( 22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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